
■! -I G

聲 請 書

聲 請 人 ： >王樂山

t

代 理 人 ：邱明洲會計師

受 理 機 關 ：司法院

主 旨 ：為 汪 樂 山 綜 合 所 得 稅 事 件 ，因本件最尚行政法  

院 9 9 年 判 字 第 8 號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 92 

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2464號 、9 3 年 5 月 

2 1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1432號 令 及 財 政 部 9 4 年 

2 月 1 8 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00070號函釋發生抵  

觸 憲 法 第 7 條 、第.15條 及 第 1 9條疑義而不法侵  

害聲請人憲法 所 保 障 的 財 產 權 ，謹依司法院大法  

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8 條 第 1 

項 規 定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說  

明 。

說 明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的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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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最高行政法院 9 9年 判 字 第 8 號判決適用之財政  

部 9 2 年 6 月 3 曰台財稅字第 0920452464號 、9 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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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年 午 月 （I 曰 

會台字第9 lbt 號



5 月 2 1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1432號 令 及 財 政 部 94 

年 2 月 1 8 日台財稅字第09404500070號函釋造成對  

聲請人財產權 之 不 法 侵 害 ，有 牴 觸 憲 法 第 7 條 、第 

1 5 條 及 第 1 9條 疑 義 ，爰聲請鈞院大法官會議，宣 

告 上 開 財 政 部 8 7 年 函 釋 牴 觸 憲 法 第 1 5條 及 第 19 

條 而 無 效 。

貳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疑 義 之 經 過 ：

( 一 ）案 情 概 述 ：

i 、本件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6 年 訴 字 第 18 1 6號判決 

( 附 件 6 ) 所 確 定 事 實 ：聲 請 人 9 3 年度綜合所得稅  

結 算 申 報 ，列 舉 扣 除 額 項 下 列 報 9 7 年 7 月 1 2 曰聲 

請人配偶林惇惇捐贈所有台北市〇 〇 區 〇 〇 段 1 小 

段 4 1 地 號 土 地 （應 有 部 分 1 / 3 ，折 算 面 積 計 114，3 3 

平 方 公 尺 ）予 台 北 市 （管理機關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 

養 護 工 程 處 ）之捐贈扣除額新台幣（下 同 ）10,494,417 

元 ，業 經 完 成 移 轉 登 記 ，案經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
■ * W C

( 下 稱 國 稅 局 ）按該筆土地公告現值9, 7 7 5 , 2 1 5元之  

1 6 % 核定土地捐贈扣除額 1，564 , 0 3 4元，並核定聲請



人 9 3 年 度 綜 合 所 得 總 額 14,397,684元 ，淨額 

8,370，1 6 7元 ，補 徵 稅 額 1，074，1 3 4元 。系爭土地係 

台北市政府 5 9年 7 月 4 日府工二字第 2 9 2 4 8號公告 

實 施 之 「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案」内劃為「住 

宅區 」，嗣 台 北 市 政 府 6 8 年 6 月 1 4 日府工二字第 

1 8 7 7 8號 公 告 實 施 之 「天 母 舊 市 區 （磺 溪 以 東 ，三 、 

四號道路以北）細部計晝暨配合修訂主要計晝案」 

内 變 更 為 「道 路 用 地 （公共設施用地）」，於 9 3 年 7 

月 1 2 日捐贈時仍為公共設施保留地。按 7 7 年 7 月 

1 5 曰修正公布增訂都市計畫法第 5 0 條 之 1 規 定 ： 

「公共設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 4 9條 第 1項徵收取得  

之 加 成 補 償 ，免 徵 所 得 稅 ；因 繼 承 或 因 配 偶 、直系 

血 親 間 之 贈 與 而 移 轉 者 ，免 徵 遺 產 稅 或 贈 與 稅 。j 

迄 未 變 更 ，聲 請 人 配 偶 林 惇 惇 7 0 年 9 月 1 7 日繼承， 

繼承事實雖發生在都市計劃法第 5 0條 之 1 規定增訂  

前 ，但 於 9 0 年 1 2 月 2 1 日始申報遺產稅，國稅局以 

其 「已逾核課期間，依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規 

定應免補稅罰鍰」並發給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
r *  • 1

意 移 轉 證 明 書 ，故 系 爭 土 地 為 繼 承 取 得 ，而繼承取 

得土地其性質屬無償取得，核 屬 財 政 部 上 開 9 2 年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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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個 人 捐 贈 之 土 地 係 受 贈 取 得 ，同屬無償取得之情

形 相 符 ，是 其 捐 贈 列 舉 扣 除 金 額 之 計 算 ，仍應由稽  

徵 機 關 依 財 政 部 核 定 之 標 準 認 定 ，國稅局依系爭土  

地 公 告 現 值 1 6 % 核 定 土 地 捐 贈 扣 除 額 1,564,034 

元 ，尚 無 不 合 。

2 、在 此 確 定 事 實 基 礎 下 ，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判字 

第 8 號 判 決 （附 件 5 ) ，駁 回 理 由 為 上 開 財 政 部 92 

年 、9 3 年 及 9 4 年 函 釋 並 未 增 加 所 得 稅 法 第 1 7條所 

訂 列 舉 扣 除 額 權 利 之 限 制 要 件 ，並未抵觸法律保留  

原 則 ，亦 不 違 反 推 計 課 稅 意 旨 。

( 二 ）疑 義 的 性 質 ：

財 政 部 上 開 9 2 年 函 令 、9 3 年 函 令 及 9 4 年 函 釋 ，就 

個 人 以 繼 承 之 土 地 捐 贈 政 府 ，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  

之 計 算 ，應 按 該 捐 贈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1 6 % 標準認定乙  

節 ，是 否 增 加 法 律 上 所 無 的 限 制 條 件 ，違反租稅法  

定 主 義 及 平 等 權 ？是 否 符 合 租 稅 優 惠 的 公 平 合 理 ？

二 、聲 請 解 釋 的 客 體 ：

財 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 9 2 0 4 5 2 4 6 4號 、 

9 3 年 5 月 2 1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 9 3 0 4 5 1 4 3 2號令及財政  

部 9 4 年 2 月 1 8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 9 4 0 4 5 0 0 0 7 0號 函 釋 。



三 、涉 及 之 憲 法 條 文 ：

( 一 ）  憲 法 第 7 條 規 定 ：「中 華 民 國 人 民 ，無 分 男 女 、 

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 法 律 上 一 律 平 等 。」

( 二 ） 憲 法 第 1 5條 規 定 ：「人 民 之.…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。」

( 三 ） 憲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：「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。」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件所持之立場  

與 見 解 ：

一 、所得稅法暨財政部相關函釋

( 一 ） 所 得 稅 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扣 除 額 之 第 2 目 

列 舉 扣 除 額 之 第 1 小 目 ：「按 前 3 條規定計得之個人  

綜 合 所 得 總 額 ，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

額 ，為 個 人 綜 合 所 得 淨 額 ：…… 二 、扣 除 額 ：納稅 

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  

外 ，並 減 除 特 別 扣 除 額 ：…… （二 ）列 舉 扣 除 額 ：1 、 

捐 贈 ：對 於 教 育 、文 化 、公 益 、慈善機構或團體之  

捐 贈 總 額 最 高 不 超 過 综 合 所 得 總 額 2 0 % 為 限 。但有 

關 國 防 、勞 軍 之 捐 贈 及 對 政 府 之 捐 獻 ，不受金額之  

限 制 。」

( 二 ） 財 政 部 相 關 函 釋 ：



1 、 財 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 9 2 0 4 5 2 4 6 4號 

令 （下 稱 財 政 部 9 2 年 函 ，附 件 2) :「一 、自 9 3 年 1 

月 1 日 起 ，個 人 以 購 入 之 土 地 捐 贈 ，已提出土地取  

得 成 本 確 實 證 據 者 ，其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金  

額 之 計 算 ，依 所 得 稅 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

目 第 1 小 目 之 規 定 核 實 減 除 ；…… 。三 、個人以購  

入 之 土 地 捐 贈 未 能 提具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或土  

地 係 受 贈 取 得 者 ，其 捐 贈 列 舉 扣 除 金 額 之 計 算 ，稽 

徵 機 關 得 依 本 部 核 定 之 標 準 認 定 之 。該標準由本部  

各地區國稅局參照 捐 贈 年 度 土 地 市 場 交 易 情 形 擬  

訂 ，報 請 本 部 核 定 。」

2 、 財 政 部 9 4 年 2 月 1 8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404500070 

號 函 釋 （下 稱 財 政 部 9 4 年 函 ，附 件 4) :「9 3 年度個 

人捐贈土地列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金額認定  

標 準 ：個人 以 購 入 之 土 地 捐 贈 而 未 能 提 示 土 地 取 得  

成 本 確 實 證 據 ，或 土 地 係 受 贈 或 繼 承 取 得 者 ，除非 

屬 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且 情 形 特 殊 ，經稽徵機關研析具  

體 意 見 專 案 報 部 核 定 者 外 ，其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  

扣 除 金 額 依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之 1 6 % 計 算 。」

3 、 財 政 部 9 3 年 5 月 2 1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30451432



號 令 （下 稱 財 政 部 9 3 年 函 ，附 件 3) :「個人以繼承  

之 土 地 捐 贈 ，除 屬 依 本 部 9 0 年 5 月 2 曰台財稅字第  

0 9 0 0 4 5 2 8 9 1號 及 9 3 年 5 月 2 1 日台財稅字第  

0 9 3 0 4 5 1 4 3 1號 令 規 定 ，不計入遺產總額免徵遺產  

稅 ，並不得列報捐贈當年度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  

除 者 外 ，其 綜 合 所 得 稅 捐 贈 列 舉 扣 除 金 額 之 計 算 ， 

依 本 部 9 2 年 6 月 3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2 0 4 5 2 4 6 4號令 

第 3 點 規 定 之 標 準 認 定 之 。」

4 、財 政 部 上 開 函 釋 意 旨 ，關於個人捐贈土地列報綜  

合 所 得 稅 捐 贈 列 舉 扣 除 金 額 認 定 標 準 乙 節 ，財政部  

上 開 函 釋 就 個 人 捐 贈 之 土 地 ，除非 個 人 能 「提出購  

買 之 確 實 成 本 採 核 實 減 除 」及 「專 案 報 財 政 部 核 定 」 

外 ，其餘以受贈取得或繼承取得或購買取得但無付  

款 憑 據 者 ，概 按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1 6 % 計 算 ，乃按取得  

方 式 不 同 而 採 「差 別 待 遇 」的 認 定 標 準 。

二 、財 政 部 上 開 9 2 年 、9 3 年 及 9 4 年 函 釋 ，係增加法  

律 上 所 無 的 限 制 條 件 ，違 反 租 稅 法 定 主 義 ：

( 一 ）憲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「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」， 

國 家 依 據 所 得 稅 法 對 個 人 課 徵 綜 合 所 得 稅 ，納稅義 

務 人 列 報 其 捐 贈 列 舉 扣 除 項 目 雖 屬 租 稅 優 惠 ，但仍



屬 租 稅 法 定 主 義 所 規 範 之 範 8壽 ，有構成租稅優惠的  

要 件 。所 謂 「租 稅 優 惠 」，在 使 具 有 相 同 能 力 負 擔 者 ， 

為 誘 導 某 一 特 定 行 為 ，以 違 反 「量 能 原 則 」創造租  

稅 特 權 ，使 其 取 得 租 稅 利 益 。故租稅優惠的憲法審  

查 標 準 在 於 目 的 （所 獎 勵 誘 導 之 行 為 ）與 手 段 （租 

稅 特 權 ）間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（參 學 者 葛 克 昌 著 「所 

得 稅 與 蕙 法 」頁 9 7 ，附 件 7 ) 。

( 二 ）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6 5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「依租稅平等  

原 則 納 稅 義 務 人 固 應 按 其 實 質 稅 負 能 力 ，負擔應負 

之 稅 捐 。惟 為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，依立法授權裁量之範  

圍 ，設 例 外 或 特 別 規 定 ，給予特定範圍納稅義務人  

減 輕 或 免 除 租 稅 之 優 惠 措 施 ，而為有正當理由之差  

別 待 遇 者 ，尚 非 憲 法 第 7 條 規 定 所 不 許 。」故基於  

租 稅 平 等 原 則 ，納 稅 義 務 人 應 按 實 質 稅 負 能 力 ，負 

擔 其 應 負 的 稅 捐 ，但 為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，得採特別規  

定 ，就 特 定 範 圍 納 稅 義 務 人 給 予 減 免 租 稅 優 惠 「差 

別 待 遇 」措 施 ，惟 此 差 別 待 遇 的 租 稅 優 惠 ，須 在 「立 

法 授 權 裁 量 範 圍 」始 得 為 之 。

( 三 ） 參 照 6 2 年 1 2 月 1 7 日 修 正 所 得 稅 法 第 1 7 條第 

3 款 第 2 目 之 立 法 理 由 ，乃 認 為 捐 贈 扣 除 之 限 制 ，



原 在 保 障 稅 收 ，防 止 浮 濫 ，惟對國防勞軍之捐獻及  

對 政 府 之 捐 獻 ，應 無 限 制 之 必 要 ，故 修 正 之 。即所 

得 稅 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 第 1 小目之規  

定 ，為 防 個 人 浮 濫 以 捐 贈 方 式 ，獲 取 租 稅 優 惠 ，侵 

害 國 家 稅 收 ，乃 限 制 個 人 對 於 教 育 、文 化 、公 益 、 

慈善機構或團體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  

2 0 % ，而 個 人 對 國 防 勞 軍 及 政 府 捐 獻 ，就該部分捐  

贈 扣 除 額 ，尚 無 捐 贈 總 額 之 限 制 （參原審台北高等  

行 政 法 院 9 6 年 訴 字 第 1 8 1 6號 判 決 理 由 ，頁 1 0 ，附 

件 6 ) 。此係針對列舉扣除項目及其比例所為的限  

制 ，現 行 稅 法 條 文 及 立 法 理 由 中 ，尚 無 就 「捐贈土  

地 取 得 方 式 的 不 同 而 給 予 差 別 待 遇 j 之 「立法授權  

裁 量 」的 明 文 規 定 。

( 四 ）本 件 聲 請 人 聲 請 釋 憲 之 客 體 ：財 政 部 9 2 年 6 

月 3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 2 0 4 5 2 4 6 4號 、9 3 年 5 月 2 1 曰 

台 財 稅 字 第 093 0 4 5 1 4 3 2號 令 及 9 4 年 2 月 1 8 日台財 

稅 094 0 4 5 0 0 0 7 0號 函 是 否 涉 及 稅 法 上 所 無 的 限 制 ？ 

是 否 有 違 「租 稅 平 等 原 則 」 ？有 無 「立法授權裁量  

之 明 文 」規 定 ？又 按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1 6 % 標 準 認 列 ， 

是 否 有 違 「,推 計 課 稅 」本 旨 ？



( 五 ）本 件 聲 請 人 之 立 場 及 見 解 為 ：

1 、 以 交 易 憑 證 的 取 得 及 保 存 而 言 ，涉及納稅義務人  

是 否 有 取 得 憑 證 並 保 存 義 務 ，就營利事業組織而  

言 ，依 所 得 稅 法 第 2 1 條規定應設置帳薄憑證並保持  

會 計 記 錄 之 正 確 及 完 整 ，復 依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4 4 、45 

條 規 定 應 依 規 定 取 得 憑 證 也 負 保 存 責 任 。至個人部  

分 ，遍 查 所 得 稅 法 及 稅 捐 稽 徵 法 則 無 規 定 ，因此個 

人之納稅義務人並無設置帳薄文據並保存會計記錄  

的 正 確 及 完 整 的 規 定 ，合 先 陳 報 。

2 、 個人之納稅義務人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 

報 ，就 租 稅 優 惠 「扣 除 項 目 」，依 所 得 稅 法 第 7 1 條 

規 定 ，個人納稅義務人應就有關減免扣除項目及其  

金 額 事 實 之 主 張 ，負舉證 I：梦 。惟聲請人質疑者為  

稅 法 有 無 「立 法 授 權 裁 量 」的 明 文 規 定 ：「捐 贈 」列 

報 扣 除 金 額 乙 節 ，因取得方式的不同而採差別待遇  

的 認 定 標 準 ？是 否 附 加 法 律 上 所 無 的 限 制 ？

3 、 此 就 所 得 稅 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之列 

舉 扣 除 額 項 目 及 其 金 額 的 相 關 規 定 為 對 照 說 明 之 。 

就 保 險 費 、醫 藥 及 生 育 費 、購屋借款利息及房屋租  

金 支 出 等 項 目 ，通常涉及現金付款且難以證明該付



ibb

款 是 否 為 「受 贈 或 繼 承 取 得 」；但 就 「災 害 損 失 」列 

舉 扣 除 額 ，應 可 作 「捐 贈 」列舉扣除額的對照說明  

財 政 部 上 開 3 函 釋 係 附 加 稅 法 所 無 的 限 制 ◊ 蓋 「災 

害 損 失 」列 舉 扣 除 額 項 目 ，祇要發生不可抗力的災  

害 ，納 稅 義 務 人 依 所 得 稅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0條 之 1 

規 定 在 災 害 發 生 後 1 5 日内「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  

件 ，報 請 該 管 稽 徵 機 關 派 員 勘 查 」，此損失清單及證  

明 文 件 ，祇 須 證 明 其 財 產 之 受 損 害 程 度 及 金 額 ，無 

須 證 明 該 受 損 財 產 的 取 得 方 式 ，究係自購或受贈或  

繼 承 取 得 。故 當 個 人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財 產 （如 房 屋 ） 

受 不 可 抗 力 之 損 害 ，縱 該 財 產 （如 房 屋 ）係 「受贈 

或 繼 承 取 得 」，其所受災害損失仍可列報綜合所得稅  

「災 害 損 失 」列 舉 扣 除 金 額 ，尚 無 因 該 財 產 （如房 

屋 ）乃 「購 買 或 受 贈 或 繼 承 取 得 」之不同而給予不  

同 災 害 損 失 之 認 列 。蓋 此 房 屋 係 「購買或受贈或繼  

承 取 得 」之 事 實 問 題 ，在 所 不 問 ，所要追問的是其  

受 災 程 度 為 何 ？

4 、「災 害 損 失 」及 「捐 贈 」既然同列在所得稅法第  

1 7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 列 舉 扣 除 額 中 ，「災害損

失 」的 列 舉 扣 除 金 額 ，納稅義務人既無須就其受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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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的取得方式證明須屬「購 買 取 得 」始 准 認 列 ，「受 

贈 或 繼 承 取 得 者 」則 按 較 低 比 例 認 列 規 定 ，何 以 「捐 

贈 」列 舉 扣 除 額 則 有 不 同 規 定 ，其 間 有 無 矛 盾 ？其 

「立 法 授 權 裁 量 範 圍 的 規 定 」何 在 ？

5 、個 人 捐 贈 土 地 按 其 公 告 現 值 1 6 % 標 準 核 列 之 「立 

法 授 權 裁 量 」法 律 依 據 為 何 ？與 「推 計 課 稅 」本旨 

是 否 相 符 ？查 個 人 納 稅 義 務 人 ，採推計課稅具合憲  

性 ，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2 1 8 號 解 釋 意 旨 可 參 ，又該解  

釋 理 由 書 認 「推 計 核 定 之 方 法 ，估計納稅義務人之  

所 得 額 時 ，仍 應 本 經 驗 法 則 ，力 求 客 觀 、合 理 ，使 

與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實 際 所 得 額 相 當 ，以維租稅公平原  

則 。」因 此 對 個 人 出 售 房 屋 ，因未能提示交易時實  

際 成 交 價 格 及 原 始 取 得 之 實 際 成 本 的 證 明 文 件 ，致 

難 以 按 所 得 稅 法 第 1 4條 第 1 項 第 7 類 第 1 目計算所 

得 額 者 ，應 就 「不 同 年 度 、地 區 及 經 濟 情 形 」按不 

同 之 房 屋 評 定 價 格 的 百 分 比 ，以推計納稅義務人的  

所 得 額 ，始 為 允 當 。從 而 認 財 政 部 6 7 年 4 月 7 曰所 

發 （6 7 ) 台 財 稅 字 第 3 2 2 5 2號 及 6 9 年 5 月 2 曰所發 

( 6 9 ) 台 財 稅 字 第 3 3 5 2 3號 函 釋 ，因 其 「一律以出 

售 年 度 房 屋 評 定 價 格 之 2 0 % 計 算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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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推 計 課 稅 方 法 顯 失 公 平 合 理 ，與所得稅法所定推  

計 核 定 的 意 旨 未 盡 相 符 ，宣 佈 其 限 期 停 止 適 用 。

6 、據 上 解 釋 理 由 書 意 旨 ，本 件 捐 贈 列 舉 扣 除 額 ，財 

政 部 採 推 計 課 稅 ，即 應 參 照 「不 同 年 度 、地區及經  

濟 情 形 」，按 其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給 予 不 同 的 百 分 比 ，俾 

與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實 際 取 得 成 本 相 接 近 ，免失比例原  

則 的 公 平 合 理 ，復符合租稅優惠的意旨乃給予特定  

範 圍 納 稅 義 務 人 減 輕 或 免 除 租 稅 ，以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。 

二 、結論

財 政 部 上 開 3 函 釋 所 謂 個 人 以 土 地 捐 贈 政 府 ，概按 

土 地 公 告 現 值 1 6 % 核 計 乙 節 ，是否有附加法律上所  

無 的 限 制 ？是 否 有 「立 法 授 權 裁 量 」之 明 文 規 定 ？ 

是 否 符 合 「推 計 課 稅 」的 公 平 合 理 ？爰 報 請 解 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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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主要文件及註釋

1 、 委 任 狀 。

2、 財 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 9 2 0 4 5 2 4 6 4 號 令 。

3 、 財 政 部 9 3 年 5 月 2 1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3 0 4 5 1 4 3 2號

令 。

4 、 財 政 部 9 4 年 2 月 1 8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4 0 4 5 0 0 0 7 0號

函 釋 。

5 、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判 字 第 8 號 判 決 。

6 、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 6 年 訴 字 第 1 8 1 6號 判 決 。

7 、 葛 克 昌 著 「所 得 稅 與 憲 法 」 頁 9 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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